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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
沪民区发〔2026〕4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《无继承人逝者

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级人民法院、各区民政局、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辖内各银

行保险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

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本市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、遗产管理相关

工作，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国

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制定《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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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
2026年 4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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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

为进一步完善本市遗产管理人制度，规范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

办、遗产管理相关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

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一条 本指引所称无继承人逝者，是指自然人死亡后，没有

法定继承人且无遗嘱继承人的逝者。本指引所称遗产管理人，是指

经人民法院依法指定为遗产管理人的各区民政局。

第二条 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，应由丧事承办人依法办理。根

据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》规定，逝者的近亲属或者愿意承办丧事

的其他亲属是丧事承办人；逝者没有亲属的，其生前单位或者临终

居住地的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是丧事承办人。逝者生前约定丧事承办

人的，从其约定。

第三条 丧事承办人应按照本市殡葬管理相关规定，自主选择

服务项目，并支付相应费用。主要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联系殡仪馆接运遗体。可拨打全市统一的白事热线

“962840”或通过随申办“个人身后一件事”中“殡葬服务办理”

“殡仪服务办理”版块预约办理；

（二）携带《死亡证明》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如丧事承办人

为单位，经办人需提供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件）至殡仪馆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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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殡殓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预定礼厅和日期、选购丧葬用品、

确定火化时间等。

（三）举办告别仪式；

（四）办理火化手续；

（五）领取骨灰；

（六）骨灰寄存、安葬。

第四条 无继承人逝者为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对象的，

承办丧事的自然人，可以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
申请丧葬补助金，申请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逝者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死亡证明；

（三）火化证明；

（四）本人办理丧事的其他材料；

（五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；

（六）申请人银行账号。

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按规定对申请进行审核，审

核通过的，一次性向承办丧事的自然人发放丧葬补助金。

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依据《关于民事诉讼中民政部门担任遗产

管理人的实施意见》（沪高法〔2023〕240号）规定，依法指定区民

政局为无继承人逝者的遗产管理人，并出具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。

第六条 区民政局被人民法院依法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，应依

法查询、管理、处置无继承人逝者遗产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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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为遗产管理人提供信息查询、余额

提取等服务。

第七条 遗产管理人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查询社保

个人账户资金余额的，其中无继承人逝者为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
参保对象的，应向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；无继承人逝者为本

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对象的，应向各区社保分中心申请，并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申请函；

（二）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；

（三）遗产管理人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的委托书；

（四）办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市、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对，核

对无误的，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出具查询结果文书。

第八条 遗产管理人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提取社保

个人账户资金余额的，其中无继承人逝者为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
参保对象的，应向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申请函；

（二）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；

（三）遗产管理人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的委托书；

（四）办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

通过的，将社保个人账户资金余额中属于个人遗产的部分发放至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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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人设立的“遗产管理人资金专户”。

第九条 遗产管理人查询无继承人逝者银行卡账户线索的，可

至本市支持审核的银行网点提交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申请函；

（二）死亡证明等能够证明无继承人逝者死亡事实的材料；

（三）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；

（四）遗产管理人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的委托书；

（五）两名以上办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银行审核确认后向遗产管理人反馈查询授权码，遗产管理人凭

授权码至云闪付 APP“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”功能发起查

询及查看报告。

第十条 遗产管理人调查无继承人逝者银行账户、保险等金融

资产情况的，应向所在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，并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（一）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申请函；

（二）死亡证明等能够证明无继承人逝者死亡事实的材料；

（三）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；

（四）遗产管理人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的委托书；

（五）两名以上办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对遗产管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必

要审查，审查无误的，原则上应自收到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出

具查询结果文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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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遗产管理人办理无继承人逝者银行账户、保险等金

融资产提取业务的，应向所在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，并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遗产管理人出具的申请函；

（二）死亡证明等能够证明无继承人逝者死亡事实的材料；

（三）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判决书；

（四）遗产管理人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办理的委托书；

（五）两名以上办理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对遗产管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必

要审查，审查符合业务办理条件的，应将资金发放至遗产管理人设

立的“遗产管理人资金专户”。

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审核认为不符合业务办理条件的，

应及时书面告知遗产管理人原因或需要补充的材料。

第十二条 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无正当理由拒绝遗产管

理人查询、提取无继承人逝者银行账户、保险等金融资产的，遗产

管理人可向相关部门反映。

第十三条 丧事承办人根据本指引第三条的规定承办丧事并实

际支付丧事费用的，可在担任遗产管理人公告发布后，向遗产管理

人依法申报丧事费用，并提供逝者身份证明、死亡证明、费用支付

凭证等相关佐证材料。丧事承办人已申领丧葬补助金的，其申报费

用以丧葬补助金未覆盖的部分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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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产管理人在查明逝者遗产情况后，应与丧事承办人、其他债

权人就申报的丧事费用进行协商。对于遗产余额足以支付且能达成

一致意见的，遗产管理人应作出同意支付的遗产处置决定，从遗产

中优先支付该费用；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由丧事承办人依法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遗产管理人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支付相关费

用。

丧事费用已经协商确定的，遗产管理人不再受理关于丧事费用

的变更申请。丧事承办人等有异议的，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四条 利害关系人向遗产管理人主张其享有债权或有其他

理由要求参与遗产分配的，遗产管理人应告知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法院支持利害关系人诉请的，遗产管理人根据法院判

决或裁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各区民政局因继承人放弃继承而被人民法院指定为

遗产管理人的，其开展遗产查询、管理和处置等相关工作，参照本

指引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申请函式样

2.委托书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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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请函（式样）

：

自然人 ，身份证号： ，性别 ，

于 年 月 日去世。因□无继承人 □继承人放弃继

承， 人民法院于 年 月 日依法指

定 民政局担任 的遗产管理人（判决文书

号： 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

我局依法查询、管理、处置 的遗产，现提出如下申请，

请依法予以支持：

1. ；

2. ；

3. 。

上海市 民政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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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委托书（式样）

：

我局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

担任 的遗产管理人（判决文书号： ）。

现委托 （身份证号：XXXX）、 （身份证号：

XXXX）前往你处办理 。

特此委托，请予支持为盼。

上海市 民政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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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21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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